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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及被冻结的公告

控股股东之一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的信息一致。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洋科技”）共计持有公司

股份56,291,23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54%。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

56,274,305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99.97%，占公司总股本的12.54%。

目前睿洋科技所持有的公司股份99.97%处于冻结状态，若后续被司法冻结的股

份被司法强制处置，将影响睿洋科技的控股股东及王健先生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公司届时可能面临控制权不稳定或变更的风险。

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睿洋科技的通知，获悉睿洋科技所持有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冻结及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及被冻结基本情况

1、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冻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司法冻结

执行人

睿洋科技 是 20,000 0.04% 0.0045% 2025/10/20 2025/10/24

杭州市滨

江区人民

法院

睿洋科技 是 16,928 0.03% 0.0038% 2025/10/20 2025/11/4

杭州市滨

江区人民

法院



2、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起始

日

到期

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睿洋科

技
是 9,923,572 17.63% 2.21% 否

2025-

11-5

2028-

10-27

云南省昆明

市西山区人

民法院

司法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6日，睿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普渡科技”）和姚纳新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累计被标记

数量（股）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睿洋科技 56,291,233 12.54% 56,274,305 0 99.97% 12.54%

普渡科技 51,821,600 11.55% 0 0 0 0

姚纳新 170,000 0.04% 0 0 0 0

合计 108,282,833 24.13% 56,274,305 0 51.97% 12.54%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之一睿洋科技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56,291,23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54%。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56,274,305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99.97%，占公司总股本的12.54%。目前睿洋科

技所持有的公司股份99.97%处于冻结状态，若后续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被司法强制

处置，将影响睿洋科技的控股股东及王健先生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公司届时可能

面临控制权不稳定或变更的风险。

目前睿洋科技及一致行动人普渡科技和姚纳新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08,282,83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4.13%；如果司法冻结的股份全部被司法

强制处置后，睿洋科技及一致行动人普渡科技和姚纳新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52,008,52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59%。

2、上述睿洋科技股份被冻结原因及相关债务涉及的重大诉讼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5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冻

结及轮候冻结生效变化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3、睿洋科技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公司为睿洋科技违规



担保的情形。

4、本次股份被冻结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情形。

5、若已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睿洋科技的股份后续

被动减持，非股东主观意愿的减持行为。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后续被动减持存在

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控股股

东睿洋科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变化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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